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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就业统计的现状及问题 

 

李 慧民 

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 

 

Ⅰ．中国就业统计的必要性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且极不平衡的国家，这一基本的国情决定了

我国就业问题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在计划体制下，中国实行“低工资，高就业”的政策，

基本上可以说是实现了百分之百的就业，因此那个时期政府和社会对就业统计的要求亦不

高。改革开放以来，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我国已基本实现了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过

渡，包括劳动力市场在内的市场体系建设也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如何在市场体制下，在妥

善解决“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的前提下，解决我国的失业问题，是摆在我国面前的一个新

课题。纵观世界各国的经验，妥善地解决就业问题，当然需要从经济政策到社会保障多方

面的努力，但基础是建立完善的就业与失业统计制度。只有完善健全的就业与失业统计制

度，才能准确地测量失业水平及其变动趋势。在此基础上制定的政策也才更具有客观性和

有效性。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的就业与失业统计制度直至目前仍很不完善。早日建立完

善的就业与失业统计制度，对于准确把握我国的就业形势，正确地制定就业政策，妥善解

决失业问题，努力促进就业有着特殊重要的作用。 

 

Ⅱ．中国的就业统计方式 

目前中国的就业统计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种。 

 

１．综合统计 

这种统计方式是计划经济体制延续下来的一种比较的统计方式，即由国家统计局负

责报表制度设计的机构（如统计设计管理司）批准制定每年及各季的统计报表，经负责具

体组织实施的机构（如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组织省级专业统

计部门以开会培训的方式布置，各省级负责下一级政府专业统计部门的组织培训，直到基

层政府专业统计部门（如县级政府专业统计部门）。目前企业就业调查（劳动统计报表制

度）、农村劳动力基本情况等调查均采取这种方式。 

 

２．行政记录 

  中国的行政记录统计方式起步较晚。由于历史的原因，70 年代后期城镇失业情况突

显，城镇失业登记工作应运而生，并延续至今。此外，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对私营和个体

企业从业人员情况的记录情况也是中国就业统计的重要组织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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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抽样调查 

  由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步伐加快，企业调查（普查）的方式已远远不能充分反映

劳动力市场的真实情况：劳动力市场活动更加活跃，就业形式更加趋于灵活多样，失业登

记也无法反映全部失业人员的失业或就业状况。90 年代初，为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国

家统计局成立了人口就业司，并在 1994 和 1995 两年在人口抽样调查中尝试增加了反映经

济活动人口的调查项目。1996 年起正式列入国家统计局的制度。目前这项调查由 1998 年

以后国家统计局新组建的人口和社会科技司组织实施，至今已进行了八年。通过多年的补

充和完善，调查收集了大量的有关劳动力就业状况的资料，调查结果对掌握和分析劳动经

济情况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Ⅲ．中国就业综合统计报表制度简介 

１．劳动综合统计报表制度（企业调查） 

如上所述，劳动综合统计报表制度是针对全国城镇地区的全部企业或其他经济单位。

但由于 70 年代前城镇地区几乎没有私营个体经济活动单位，因此直到目前，这项统计仍

不包括城镇地区的私营和个体单位从业人员统计。这项调查分组指标包括：各种企业单位

在政府部门的登记注册类型（如国有单位、集体单位、联营单位、股份制单位、港澳台商

投资单位、外商投资单位等）；各省；各行业。调查频率为一年四次，三、六、九、十二

月；数据公布时间为四、七、十月中旬及下年五月。报表报送方式是由基层统计单位将各

单位调查表审核汇总后递交到上一级统计主管部门，最后由省级统计部门统一审核汇总后

上报给国家统计局。 

 

２．乡村从业人员统计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负责乡村从业人员统计，报表全称为《农业生产

条件》，统计范围为全国范围内的全部农业生产单位。分组指标包括：分地区；分行业。

调查频率为一年一次。 

 

３．城镇私营个体从业人员统计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一直负责城乡私营和个体企业从业人员的行政记录工作，并每年

向国家统计局提供一次有关信息，主要是为在综合统计基础上作推算全国从业人员的必要

补充。分组指标包括：分地区；分行业。 

 

Ⅳ．劳动力调查统计 

如上所述，劳动力调查为抽样调查，目前使用的是人口变动调查的样本。目前劳动力

调查不进行单独抽样，是利用每年国家统计局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所抽中的样本。人口

变动情况抽样调查的抽样方法是以全国为总体，省级单位为次总体，采用分层、多阶段、

整群概率比例抽样方法。城镇劳动力调查为半年一次的调查，主要目的是了解被调查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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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时点前一周即调查周的就业与失业情况。调查周为每年 5 月 15 日所在的一周（从周

一到周日），以及 10 月 31 日以前的一周，调查时点为调查周最后一天的 24 时。其中每年

5月的调查为城镇地区的劳动力调查。调查以户为单位进行，既调查家庭户，也调查集体

户。调查对象为 15 岁及 15 岁以上的全部人口。但在有关书籍中，我们只公布 16 岁以上

人口的相关资料。目前使用的人口变动调查的样本量约为 120 万人（约占全国人口的 1／

1000），35 万户；其中城镇调查的样本量约为 45 万人，15 万户，其中 16 岁以上人口约为

30 万人。 

经过几年的实践，劳动力调查内容和项目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调查中按户填报的项

目由原来的 6项（本户地址编码、户别、本户总人口、本户某个时期以后出生及死亡人口、

本户户籍人口中外出半年以上人口）增至目前的 13 项，即除以上 6项外，在 2005 年的调

查表中又增加了外出人口中离开本省的人数、本户户籍人口中外出一年以上的人数、其中

离开本省的人数、现住本地户口在省外的人数、其中离开户口登记地不到半年的人数、其

中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不到一年的人数以及其中离开户口登记地一年以上的人数等7

个项目。 

调查中按人填报的项目由原来的 16 项增至 22 项。调查户中每个人都填报的项目包括

姓名、与户主关系、性别、出生年月、户口状况（如是否城乡、是否人户分离等）和受教

育程度等。在 2005 年调查表中新增了“一年前常住地”项目。在反映婚姻状况的项目中，

取消了初婚和初育的项目，增加了两项 60 岁以上人口填报的项目，即被调查人的主要生

活来源以及是否可生活自理。 

有关劳动力情况的项目由原来的 4项（即是否从事过有收入劳动、未工作状况、未工

作原因及就业者身份）增至 10 项，包括：上周是否为取得收入而工作（含工作时间）、未

工作原因、能否在两周内应聘、寻找工作的方式、不能应聘或未找工作原因、月劳动收入、

就业身份、现在或失去工作前的行业及职业、参加社会保障情况等。 

    劳动力调查从目前的实施情况看还存在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完善。一是样本问题，

目前由于劳动力调查与人口变动调查共用一套样本，因此对分组指标的代表性有一定影

响，如某些指标出现起伏不定的发展趋势；二是调查频率问题，一年仅有两次劳动力就业

状况的调查，无法充分反映中国劳动力市场瞬息万变的实际情况。此外，该项调查中还有

必要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建议增加诸如反映不充分就业、非正规就业以及体面就业等方面

的调查项目。而如果要达到这些目的，则一，样本应进一步扩大；二，成本也会随之增高，

因此目前对该项调查作根本性的修改仍有一定困难。 

 

Ⅴ．主要指标定义 

劳动综合报表制度已有比较完善的指标体系。但为更好地与国际标准接轨，在劳动力

调查中国家统计局从一开始就沿用了国际劳工组织建议的所有相关指标。主要包括： 

 

１．经济活动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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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在一定年龄以上，有劳动能力，参加或要求参加社会经济活动的人口。包括就业人

员和失业人员。中国目前规定为 16 岁以上人口为经济活动人口的年龄界线。 

 

２．非经济活动人口 

指在一定年龄以上，有劳动能力，未参加或不要求参加社会经济活动的人口。包括

16 岁及以上在校学生、离退不再要求就业的人员、家务劳动者、无就业愿望的其他人员。 

 

３．就业人员 

指在一定年龄以上，有劳动能力，从事一定社会劳动并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的人

员。在劳动力调查中对 16 岁及以上，具有劳动能力并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人员列为就业

人员： 

(1) 为取得报酬或经营利润，调查周内从事了 1小时以上（含 1小时）的劳动； 

(2) 由于学习、休假等原因在调查周内暂时处于未工作状态，但有工作单位或场所。 

 

４．失业人员 

指在一定年龄以上，有劳动能力，在调查期间无工作，当前有就业的可能并以某种方

式寻找工作的人员。 在劳动力调查中对城镇 16 岁及以上，具有劳动能力并同时符合以下

各项条件的人员列为失业人员： 

(1) 在调查周内未从事为取得报酬或经营利润的劳动，也没有处于就业定义中的暂时未工

作状态； 

(2) 在某一特定期间内采取了某种方式寻找工作； 

(3) 当前如有工作机会可以在一个特定期间内应聘就业或从事自营职业。 

 

５．城镇失业率 

指城镇失业人员数除以城镇就业人数与城镇失业人数之和。由于目前中国失业问题在

城镇表现得较为突出（如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地区的转移，大量城镇企业下岗职工的增加

等），因此近几年对中国失业状况的研究主要是对中国城镇地区失业状况的研究。城镇失

业率的计算公式为： 

城镇失业人员 
城镇失业率 ＝ 

城镇就业人员＋城镇失业人员
×100％ 

 

 ６．从业人员（劳动综合报表制度中使用） 

在劳动综合报表（企业调查）中，从业人员指从事一定社会劳动并取得劳动报酬或经

营收入的人员。按就业身份分组包括：(1)职工（在岗职工）；(2)再就业的离退休人员（前

两项统计资料来源于劳动综合报表制度）；(3)私营业主；(4)个体户主；(5)私营企业和个

体从业人员（这三项指标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负责）；(6)乡镇企业从业人员（由农业

部乡镇企业局负责）；(7)农村从业人员（由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负责）；(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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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从业人员（包括现役军人）。   

 

７．职工 

职工定义是劳动综合报表制度中所使用的重要指标之一。90 年代中后期，由于在国

中城镇地区的很多企业特别是国有中小企业中下岗职工不断持续大量增加，国家统计局认

为这部分人既然已经不在原岗位乃至原单位工作，因此不再适合被原单位统计为职工。因

此，在 1998 年以后，国家统计局新增了“在岗职工”的指标，以区别于以前“职工”的

统计指标，但其统计内涵是相同的，即指在国有、城镇集体、联营、股份制、外商和港、

澳、台投资、其他单位及其附属机构工作，并由其支付工资的各类人员。不包括下列人员：

(1)乡镇企业就业人员；(2)私营企业就业人员；(3)城镇个体劳动者；(4)离休、退休、退

职人员；(5)再就业的离、退休人员；(6)民办教师；(7)在城镇单位中工作的外方及港、

澳、台人员；(8)其他按有关规定不列入职工统计范围的人员。 

 

８．离开本单位仍保留劳动关系的职工（不在岗职工） 

在劳动综合报表制度中，指由于各种原因，已经离开本人的生产或工作岗位，并已

不在本单位从事其他工作，但仍与用人单位保留劳动关系的职工。 

 

９．其他就业人员 

劳动综合报表制度中的其他从业人员指各单位劳动统计制度规定不作职工统计，但实

际参加各单位生产或工作并取得劳动报酬的人员。包括：再就业的离退休人员以及在各单

位中工作的外方人员和港、澳、台方人员。但不包括在各单位中工作并领取劳动报酬的在

校学生。单位其他从业人员与在岗职工之和为该单位全部从业人员。 

 

１０．城镇登记失业人员 

中国的城镇失业登记工作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负责组织实施。该项调查毎季一次。城

镇登记失业人员指报告期内按照中国的相关规定（《劳动力市场管理规定》）在当地劳动保

障部门登记失业的人员总数。具体指：有非农户口，在劳动年龄（16 周岁至退休年龄）

内，有劳动能力，无业而要求就业，并在当地就业服务机构进行求职登记的人员（如失业

职工、失业学生、城镇社会闲散人员等）。但不包括：(1)正在就读的学生和等待就学的人

员；(2)已经达到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或虽未达到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但已经办理了退休

（含离休）、退职手续的人员；(3)其他不符合登记失业定义的人员。 

 

１１．城镇登记失业率 

指报告期末，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占期末城镇从业人员总数与期末实有城镇登记失业

人数之和的比重，即城镇登记失业人员与城镇单位从业人员（扣除使用的农村劳动力、聘

用的离退休人员、港澳台及外方人员）、城镇单位中的不在岗职工、城镇私营业主、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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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主、城镇私营企业和个体从业人员、城镇登记失业人员之和的比。计算公式为： 

 

城镇登记失业人数 
城镇登记失业率 ＝ 

（城镇单位从业人员-使用的农村劳动力-聘用的离退

休人员-聘用的港澳台及外方人员）+不在岗职工+城镇

私营业主+城镇个体户主+城镇私营企业及个体从业人

员+城镇登记失业人数 

×100％

  


